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赤院院字〔2020〕16号 

关于印发《赤峰学院教学事故认定与处理办

法》的通知 

各教学单位： 

    《赤峰学院教学事故认定与处理办法》经学校研究审议

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各单位认真学习，遵照执行。 

  

  

  

 

 

 赤 峰 学 院 

              2020 年 1 月 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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赤峰学院教学事故认定与处理办法 

为维护正常稳定的教学秩序，保证教学工作有序运行及

各教学环节的教学质量，严肃教学纪律，加强教学管理，做

到从严治教，根据国家和学校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教学事故 

教学事故是指教学管理人员、教学后勤保障部人员、教师、

教辅及其他工作人员因违反教学工作规程、教学管理工作规

程、岗位职责等规定，在课堂教学、实践教学、考试与成绩、

教学管理、教学条件与教学保障服务等各环节中由于当事人

故意或过失，而扰乱正常教学秩序，或影响教学环节的正常

实施和教学质量，或在师生中造成不良影响并导致消极后果

的行为或事件均认定为教学事故。 

二、教学事故的分类 

教学事故按发生的情节轻重分为一级、二级、三级、四

级四个级别。 

一级教学事故是指产生恶劣影响、造成重大后果的行为

或事件。 

二级教学事故是指产生严重影响、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

或事件。 

三级教学事故是指产生较重影响、造成较重后果的行为

或事件。 

四级教学事故是指产生较大影响、造成一定后果的行为

或事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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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教学事故的认定与处理 

教学事故认定与处理要坚持事实清楚、定性准确、程序

合法、处理恰当的原则。 

（一）教学事故的认定 

教学事故的认定根据责任人相应岗位职责按附件 1中所

列项目给予认定。附件 1 中未涵盖的教学事故，根据情节及

造成的影响程度和后果进行认定。 

一个自然年内，发生两次四级教学事故即构成一次三级

教学事故，发生两次三级教学事故即构成一次二级教学事

故；发生两次二级教学事故即构成一次一级教学事故。 

（二）教学事故的处理 

1.教学事故直接责任的处理 

（1）一级教学事故：在全校范围内对事故责任人通报

批评，年终考核认定为不合格，事故责任人在本单位范围内

进行自我检查，扣发事故责任人六个月绩效工资，取消事故

责任人当年各级各类评优评先资格，取消事故责任人申报高

一级技术职务资格两次，并将事故责任人调离现工作岗位。 

（2）二级教学事故：在全校范围内对事故责任人通报

批评，年终考核认定为不合格，事故责任人在本单位范围内

进行自我检查，扣发事故责任人三个月绩效工资，取消事故

责任人当年各级各类评优评先资格，取消事故责任人申报高

一级技术职务资格一次。 

（3）三级教学事故：在全校范围内对事故责任人通报

批评，事故责任人在本单位范围内进行自我检查，扣发事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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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人一个月绩效工资，取消事故责任人当年各级各类评优

评先资格。 

（4）四级教学事故：事故责任人在本单位范围内进行

自我检查，取消事故责任人当年各级各类评优评先资格。 

2.教学事故间接责任的处理 

（1）一个自然年内发生两次二级教学事故或一次一级

教学事故，在全校范围内，对事故责任人所在单位通报批评，

对事故责任人所在单位主管及分管领导通报批评，取消事故

责任人所在单位本年度教学类评优评先资格，取消事故责任

人所在单位主管及分管领导本年度教学类评优评先资格。 

（2）一个自然年内发生两次三级教学事故或一次二级

教学事故，在全校范围内，对事故责任人所在单位通报批评，

对事故责任人所在单位分管领导给予通报批评，取消事故责

任人所在单位本年度教学类评优评先资格。 

3.教学事故其他相关责任的处理 

教学事故符合行政处分规定或违反法律，由相关部门给

予行政处分或追究法律责任；教学事故涉及意识形态问题，

追究事故责任人所在单位党政负责人的领导责任；因教学事

故造成公共财产或他人财产损失的，由事故责任人承担相应

经济责任。 

（三）教学事故的处理程序 

1.各单位成立教学事故认定与处理工作小组，一经督察

或举报发现教学事故后，事故责任人所在单位进行初步核实

与认定，按一次一表的方式填报《赤峰学院教学事故认定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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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理意见书》，在五个工作日内送交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办

公室，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办公室设在教务处。 

2.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对教学事故在五个工作日内调

查核实，参照事故责任人所在单位提出的处理意见，视情节

严重程度对教学事故的级别进行核定，上报主管校长审批并

报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确定为一、二、三、四级教学事故，

相应级别的教学事故在校园网上予以通报。 

3.各级各类教学事故认定处理结果公布后，将《赤峰学

院教学事故认定和处理意见书》送达教务处、人事处等相关

部门，相关部门在三个工作日内备案。处理结果将作为事故

责任人年终考核、职务晋升、职称评定及聘任、进修访学、

评优评先的参考条件。 

4.教学单位主动发现并上报教学事故，根据所认定教学

事故类型及级别，对事故责任人所在单位、对事故责任人所

在单位主管及分管领导酌情处理。 

四、教学事故的申诉与仲裁 

1.事故责任人如认为教学事故的认定或处理结果与事

实不符或处理不当，可在处理结果公布之日起五个工作日

内，向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。 

2.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接到书面申诉后，在五个工作日

内召开教学事故听证会，听证会应通知申诉人到会申诉陈

述，并进行复议和仲裁，以书面形式向申诉人告知仲裁结果。

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仲裁结果与原处理结果不同时须提交

校长办公会复议。申诉及复核期间，不影响对原处理决定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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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行。 

五、其他 

1.一级教学事故在结果公布之日起至四个学期（含当学

期）后自动解除；二级教学事故在结果公布之日起两个学期

（含当学期）后自动解除；三级和四级教学事故在结果公布

之日起至当学期结束后自动解除。 

2.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原《赤峰学院教学差错与

教学事故认定与处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赤院院字[2013]67 号）

同时废止。 

3.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
 

附件：1.赤峰学院教学事故的分类与级别表 

2.赤峰学院教学事故认定和处理意见书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赤 峰 学 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 月 6 日  

 


